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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 法律的实现 
 

第一节  法的实现的概念 
一．法的实现与法的实施 
二．法的实现的意义 
三．法的实效 

 
   一．法的实现与法的实施 

法的实施指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、贯彻落实，也称

法的施行。法的实施着重的是公权力的主动行为，包括执法、司

法、法律监督，当然也包括守法。 
法的实现指法律的规则、原则变成社会现实，权利得以实现，

义务得以履行，责任得以兑现。法的实现强调的是规范的运动过

程。法的实施的概念起码给人以国家机关立法而后实施法律，公

民消极被管理的误解，法的实现则较好地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法律

运作过程，所以我们倾向于使用法的实现这一概念。 
法的实现包括法的执行、司法、守法。 
二．法的实现的意义 
1．法的实现是法的生命的体现，法而不能实现只是死法或象

征意义上的法。 
2．法的实现是权利保障之必需。 
3．法的实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。 
三．法的实效 
法的实效是人的行为与行为规范的符合，即人们实际上按规

范要求行为，规范实际上被遵守。由此看来，法的实效与法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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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是两个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。法的实现强调纸上的法变成

现实的法，法的实效是人的行为与法的一致性，法的实效是法的

实现的表现与结果。 
 

第二节  守  法 

 
   一．守法的概念 

（一）守法概念 
守法或遵守法律，指社会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就是为

法律之所令为，不为法律之所禁为。 
（二）守法主体 
在法治国，任何主体——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守法义务，这

是法治的 低要求。 
（三）守法的范围 
守法之“法”应作广义理解。它不但包括法律的正式渊源，

也包括法律的非正式渊源：权威性法理，一般价值；还包括有权

的法律解释；不但包括规范性法律文件，也包括依法作出的决议、

命令、判决、裁定等等。 
在现代法治国，守法的重点是遵守宪法。 

   二．守法的动力 
守法行为是公民的自觉行为，守法的动力是公民遵守法律的

心理驱力，这要求公民理性地抑制非法欲望，这种抑制力量主要

来源于： 
1．道德修养。 
2．好感。 
3．环境感染、模仿。 
4．为了取得社会尊重和他人信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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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功利的考虑。功利的考虑是守法的重要心理动力之一。这

主要表现为两方面：一是为了从守法行为获利。二是为了避免违

法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，惧怕法律的惩罚，惧怕受害人的报复等

等。 
 
 

第三节  执  法 
      一．执法的概念及其特点 

二．执法基本原则 

 
   一．执法的概念及其特点 

（二）执法的概念 
执法是法的执行的简称。广义的执法相对立法而言，指握有

公权力的机关或人员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活动，包括行政执法和审

判（司法）。狭义的执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

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，或称行政执法。 
（二）执法的特点 
现代法治国家的执法具有以下特点： 
1．执法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，在特殊情

况下，由行政机关授权的机关及其人员也享有执法权。 
2．严格的程序要求。 
3．行政执法要接受司法审查。 
二．执法基本原则 
各国实践以及理论界对行政执法基本原则的提法不完全一

致， 重要的、公认的原则有两个：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。 
（一） 合法性原则 
指执法行为必须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。具体包括：权自法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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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依法行、越权无效、侵权负责。 
（二）合理性原则 
是合法性原则精神的延伸，指行政机关如无直接法律依据、

为了公共利益必须行为时得按法律精神办事，但必须客观、适度、

公正。合理性原则来自英美法的自然公正原则。合理性原则通常

包括以下内容：（1）符合法律精神；（2）目的符合公共利益；（3）
无偏私；（4）不得作出不合理行为。 
 

第四节  司  法 
一．司法及其特点 

二．现代法治社会里司法的功能 
三．司法原则 

 
   一．司法及其特点 

（一）司法概念 
司法一词的基本含义是相对于立法与行政而言的，司法作为

学理上对国家机关及其行为描述的专门概念出自权力分立。清末

我国吸收西方文化时，司法一词即指审判。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

以后审判权的衰落，司法一词的含义才逐渐含混。所以司法即审

判。 
（二）司法的特点 
司法具有以下特点：（1）纠纷的存在是司法的前提。（2）被

动性。（3）中立性。 
二．现代法治社会里司法的功能 
现代法治社会里司法是社会纠纷的 终裁判者，司法具有立

法和行政不可替代的功能，主要是： 
1．维护秩序与起码的社会公正、保障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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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维护法律权威。 
3．控权。 
三．司法原则 
1．合法性原则 
合法性原则是司法的首要原则。合法性原则要求做到：符合

程序法、符合实体法、遵守位阶原则和合理性原则。 
2．司法独立原则 
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基本司法原则之一。这是因为：（1）司

法本质的需要。（2）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。（3）控制权力的需要。 
人类社会司法权取得独立地位走过了漫长的道路，这是西方

文化的产物。司法独立经过两个阶段：一是司法机关单列；二是

单列的司法机关取得独立地位。 
经过洛克、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派大家的倡导，司法独立为

社会普遍接受。美国宪法实行三权分立，法院不受立法和行政干

预，但在实践上，政党政治中各政党都想利用法院达到自己的目

的，他们利用权力安排本党党员进入法院，引发了 1803 年的“午

夜派职案”，即马伯利诉麦迪逊案。 
该案直接导致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式确立，美国司法独立得以

生根。这一制度在法律现代化运动中逐步向全球普及。 
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，一是观念层面，二是制度层面。就

观念层面而言，司法机关应当形成自己的职业化的观念。制度层

面的内容要求司法人员能按自己的观念和规则办事。（1）司法权

由司法机关（法院）统一行使，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干预，

公民个人或非国家机关的社会团体更不能干预。（2）司法系统内

部相互独立，即一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不受另一司法机关的干

预。（3）法官独立审判，只服从法律。（4）法官保障制度。 
3．司法平等原则 
司法平等是现代法律基本原则—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

司法过程中的体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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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平等原则包括二方面的含义：（1）法官保障双方平等的

诉讼权利，即诉讼权利的平等。（2）法官在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

时不得因人而异，必须统一、平等地确认事实和适用法律，对任

何人的权利平等地保护，对任何人的违法、违约行为平等地追究

法律责任。 


